
购进免税农产品抵扣进项税不需换算不含税价格 PDF转换可

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8_B4_AD_

E8_BF_9B_E5_85_8D_E7_c46_77804.htm 从2002年1月1日起，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农业生产者销售的免税农业产品的进

项税额扣除率由10％提高到13％后，在计算抵扣进项税额时

，是否应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划分为“无税金额”和“税额

”来计算抵扣进项税，即应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是否为

：应抵进项税额＝农产品收购金额／（1＋3％）×13％来计

算。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八条第三款

的规定，购进免税农业产品准予抵扣的进项税额计算公式为

：进项税额＝买价×扣除率。因此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购

进免税农业产品计算抵扣进项税额时，无需将收购价格人为

地划分为“不含税价格”和“税额”两部分。再者，购进的

免税农业产品本身并不存在已经缴纳的增值税问题，人为地

将收购价划分成两个部分，亦没有实际意义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